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原“清远建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资料补充登记截止提示公告 

特别提示 

（一）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前的补充登记手续截止时间为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三时整。 

（二）截止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三时，因个人原因未办理补充登记手续，

或补充登记资料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资料不一致

的原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流通股股东，将无法参加本次公开发行的定向

配售。请股东务必于截止日前办理尽快办理补充登记手续，并保证所提供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否则后果自负。 

（三）本次补充登记的资料核对工作的有关信息将于本公告后的次日开始

于 代 办 股 份 转 让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gfzr.com.cn 、 本 公 司 网 站

www.gdcncm.com 及保荐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网站

www.dfzq.com.cn 上披露，敬请全体股东务必密切关注。 

（四）截止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三时前未办理补充登记手续的股东，可

在本次发行结束及新股上市后，前往东方证券所属营业部办理相关补充登

记及股份确认手续。 

 

本公司已于 2007 年 8 月 24 日发布《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体股东资料补充登记的公告》（简称“8 月 24 日公告”，详见 2007 年 8 月 24 日

的《中国证券报》D052 版、《上海证券报》封 3 版、《证券时报》A5 版及《广州

日报》A18 版或代办股份转让信息披露平台 www.gfzr.com.cn/index2.htm、本公

司网站 www.gdcncm.com、保荐人东方证券网站 www.dfzq.com.cn ），并于 2007

年 8 月 31 日、9月 11 日及 9月 22 日至 9月 26 日期间分别发布《补充登记催示

公告》、《补充登记再次催示公告》及《补充登记第三次催示公告》，提请股东根

据实际情况办理股份确认、托管手续及补充登记深圳证券账户信息（统称“补充

登记手续”）。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简称：“公开发行”）的《招股意向

书》及《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将于 2007 年 10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安排，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补充登记



 

手续将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截止，现将本次截止补充登记手续的相关安排提示

如下：    

一、截止日前的办理补充登记手续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补充登记手续的受理截止时间为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下

午三时整。截止日前（含该日），公司股东仍可按照“8 月 24 日公告”所示，

至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国信证券”）各营业部办理补充登记手续 。

因登记资料核对系统限制，办理时间为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二、截止日后的办理补充登记手续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补充登记手续截止日后仍未办理补充登记手续的股东将被暂

停办理补充登记手续，而尚未办理补充登记的原三板流通股股东将无法参加本次

公开发行定向配售，该后果由股东自负。 

截止日后尚未办理补充登记的股东可在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及新股上市后，前

往东方证券各营业部办理，具体事项将另行公告。东方证券业务咨询电话：

021-962506，4008888506。 

三、补充登记资料核对 

为尽量确保已于国信证券各营业部办理过补充登记手续的股东所补充的资

料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库存资料保持一致，从而顺利完

成发行前的股份登记，并成功完成本次公开发行及定向配售，本公司将于 2007

年 10 月 22 日起，在代办股份转让信息披露平台 www.gfzr.com.cn、本公司网站

www.gdcncm.com、保荐人东方证券网站 www.dfzq.com.cn上通告补充登记资料核

对工作的相关信息，敬请股东密切关注。如属于资料不一致的股东，请务必尽快

前往原办理国信证券网点更正不一致资料，否则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七年十月十九日 

 


